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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57. 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 

 大会， 

 回顾其 1981 年 11 月 25 日第 36/55 号决议，其中发表了《消除基于宗教或

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 

 又回顾《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
 第十八条、《世界人权宣言》

2
 第十八

条和其他相关人权规定， 

 强调教育在促进容忍，包括公众接受和尊重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多样性中的重

要性，并强调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应切实帮助促进容忍和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的

歧视， 

 认为对表明信奉宗教或信仰的人而言，宗教或信仰是其人生观的一个基本要

素，应当充分尊重和保障宗教或信仰自由， 

 关注对宗教场所、场址和殿堂的攻击，包括任何蓄意破坏文物和纪念物的行

为， 

 确认人权事务委员会就宗教或信仰自由范围问题提供指导的重要工作， 

 强调各国、区域组织、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和媒体可发挥重要作用，促进

容忍和尊重宗教或信仰，促进宗教或信仰自由， 

 确认在宗教间和宗教内进行对话的重要性，以及宗教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

织在有关宗教或信仰事项上促进容忍的作用，在这方面欣见 2007 年 10 月 4

                                                           
1
 见第 2200 A（XXI）号决议，附件。 

2
 第 217 A（III）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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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 5 日大会举行了关于不同宗教间和文化间理解和合作以促进和平的高级

别对话， 

 回顾大会以往关于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的

各项决议，最近的一项是 2006 年 12 月 19 日第 61/161 号决议，以及人权理事会

2007 年 6 月 18 日第 5/1 号决议，
3
 

 1. 谴责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以及侵犯思想、

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的行为； 

 2. 着重指出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同等地适用于所有人，不论其宗

教或信仰为何，人人都享有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 

 3. 强调如人权事务委员会所着重指出，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允许对表明宗

教或信仰的自由施加限制：这种限制是法律所规定，是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

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并且在适用时不会损害思想、良心和

宗教自由的权利； 

 4. 深感关切地认识到世界各地针对许多宗教社区和其他社区成员的不容

忍和暴力事件，包括出于仇视伊斯兰、反犹太主义和仇视基督教动机的事件全面

增加，以及执行《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
4
 的

进展缓慢； 

 5. 深感关切地认识到难民、寻求庇护者、境内流离失所者等处于易受伤害

境况的人在自由行使宗教或信仰自由权利的能力方面的情况； 

 6. 表示关注假借宗教或信仰名义针对许多人实行的社会不容忍和歧视做

法持续体制化； 

 7. 谴责煽动歧视、敌视或暴力的任何鼓吹宗教仇恨的行为，不论其是否涉

及使用平面媒体、音像、电子媒体或任何其他手段； 

 8. 强调宗教或信仰自由与表达自由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相互加强的； 

 9． 注意到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和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

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问题特别报告员关于煽动种族和宗教仇恨以及促

进容忍问题提交的报告；
5
 

 10. 敦促各国加紧努力，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不容忍和歧视，并为此： 

                                                           
3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53 号》（A/62/53），第四章，A节。 

4
 见第 36/55 号决议。 

5
 A/HRC/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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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确保其宪法和立法制度，不加区别、充分和有效地保障所有人的思想、

良心、宗教和信仰自由，除其他外，规定在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权利或

者自由信奉宗教的权利，包括改变宗教或信仰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可利用有效

补救措施； 

 (b) 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无人因宗教或信仰而被剥夺生命权、人身自由或人

身安全，无人因此遭受酷刑或被任意逮捕或拘留，并将侵犯这些权利的所有行为

人绳之以法； 

 (c) 特别确保人人有权举行宗教或信仰的礼拜或集会，有权设立和维持用于

此种目的的场所，并有权撰写、发行和散发这些领域的相关出版物； 

 (d) 确保根据适当的本国立法和按照国际人权法，充分尊重和保护所有个人

和群体成员设立和维持宗教、慈善或人道主义机构的自由； 

 (e) 确保所有政府官员和公务员，包括执法机构人员、军事人员和教育工作

者在执行公务时尊重不同的宗教和信仰，不因宗教或信仰而进行歧视，并确保提

供一切必要和恰当的教育或训练； 

 (f) 通过教育和其他途径，在有关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所有事项上促进和鼓励

了解、容忍与尊重； 

 11. 强调必须继续进行和加强不同宗教或信仰间对话以及宗教或信仰内部

对话，包括社区间和宗教领袖间的对话，并让妇女和青年参与，以增进容忍、尊

重和相互了解； 

 12. 又强调应避免将任何宗教等同于恐怖主义，因为这样做可能对有关宗教

社区所有成员享受宗教或信仰自由权利产生负面后果； 

 13. 欢迎和鼓励包括非政府组织和宗教或信仰机构及团体在内的所有社会

行动者继续努力，促进执行《宣言》，并且鼓励它们开展工作，促进宗教或信仰

自由，揭露宗教不容忍、歧视与迫害事件； 

 14. 欢迎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工作和报告；
6
 

 15. 敦促各国政府同特别报告员充分合作，积极回应特别报告员提出的访问

其国家的要求，提供一切必要资料，使特别报告员能有效地完成任务； 

 16. 请秘书长确保特别报告员获得必要的资源，使特别报告员能充分履行任

务； 

 17. 请特别报告员向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提出一份临时报告； 

                                                           
6
 见 A/62/280 和 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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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决定在第六十三届会议题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项目下审议消除一切

形式的宗教不容忍问题。 

 

2007 年 12 月 18 日 
第 76 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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